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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推动新型储能可持续发展，需要对新能源配建储能政策做进一步改进




 

改进新能源配建储能政策 推动新型储能可持续发展

华北电力大学 胡军峰  中国能源研究会双碳产业合作分会 黄少中  睿博能源智库　王轩

 

新能源配建储能政策效果显著

新型储能是指除抽水蓄能之外的新型电储能技术，包括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压缩空气、飞轮、储热、储氢等多种方式。新能源配建储能可以有效缓解新能源发电对电力系统平稳运行造成的负面影响，包括平滑新能源出力曲线，缓解新能源出力随机性、间歇性、波动性等问题对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带来的影响；参与电力系统调频、备用等辅助服务，承担新能源的相应义务；平抑新能源出力波动性，提高新能源输出电能质量，进而帮助可再生能源实现大规模并网，有效提升新能源利用效率等。

在我国，新能源配建储能政策最早开端于2017年。当时，青海省发展改革委发布《2017年度风电开发建设方案》，要求风电项目按照装机容量的10%配建储能。此后陆续有新能源接入较多的省份也开始对新能源配建储能提出政策要求。2022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明确支持新能源合理配建储能系统，推动新型储能大规模发展。新能源配建储能政策随之在全国各地纷纷出台，初步统计有26个省份出台了相关具体政策，包括详细规定新能源配备储能的容量以及配备储能的时长等，促进了新型储能产业的迅速发展。据国家能源局统计，截至2022年底，全国已投运新型储能项目装机规模达870万千瓦，平均储能时长约2.1小时，比2021年底增长110%以上，其中电源侧新型储能占比最高，达将近一半。

不同区域由于能源供需状况不同，对新能源配建储能的政策也相应存在一些差异。比如与华东、华中和南方相比，华北、西北、东北出台的新能源配储政策相对较多，并且配储比例较高，华北区域的新能源配储量大多数都在10%与40%之间，时长均不低于2小时。这可能是由于华北、西北、东北等区域新能源新增装机容量大，电力需求增量相对较小，因此对电力系统冲击较大，新型储能配建要求也就相对较高。华北区域新能源配储量最多的是山东省，要求按照装机容量15%—30%、时长2—4小时配置储能设施，或者租赁同等容量的共享储能设施；华东区域新能源配储能最多的是安徽省，提出光伏项目配置容量14%—35%、时长1小时的储能，风电项目配置容量40%—98%、时长1小时的储能；西北区域配建储能最高的是新疆，对建设4小时以上时长储能项目的企业，允许配建储能规模4倍的风电和光伏项目；华中区域新能源配储比例也相对较高，主要体现在湖南省，该省要求全容量并网运行的新型储能试点项目分别按其装机容量的1.5倍、1.3倍计算所配新能源容量；南方区域关于新能源配建储能的政策文件出台较少，容量大多集中在10%和20%之间，配储量最高的是海南省澄迈县，按照容量25%、时长2小时配置。

 

新能源配储政策尚有不足

新能源配建储能政策在大规模促进新型储能产业发展的同时，由于较多关注储能建设，对于后续实际运行要求则相对较少，导致很多新能源企业只是满足储能配建要求，实际运行管理则相对粗放，储能实际有效利用率很低。据中电联统计，新能源配建储能等效利用系数仅为6.1%，影响了储能项目对新能源发展促进作用的发挥。

以美国和欧洲为代表的国外新能源配建储能发展也非常迅猛，如美国新能源配建储能超过储能总装机的三分之一，不同地区对配建储能的要求有所差异，其中加州比较有代表性，其光伏配建储能比例处于45%和60%之间，充放电时间主要以4小时为主。欧洲则以英国和德国为代表，英国新能源配建储能要占将近一半，德国则占将近60%。国外新能源配建储能迅速发展，并不是强制要求的结果，而是在政策支持的基础上企业的市场自主选择，政策激励确实发挥了良好的效果。国外新能源配建储能发展迅速的主要原因包括：一是充分的国家激励政策。美国、欧洲等从国家以及地区层面制定远期新能源发展目标，通过激励新能源的发展间接催生储能的配套需求，并直接对新能源配建储能给予充足的财政补贴类政策性倾斜。二是比较成熟的电力市场。欧美大部分国家已形成较为成熟的电力现货市场以及辅助服务市场，并在积极探索储能如何更好地参与电力现货市场和辅助服务市场交易，为发电侧储能回收成本提供了重要途径。三是透明公开的电网调度。美国和欧洲都会实时公布电力交易出清结果和安全校核结果，通过节点电价等方式体现网络阻塞，也为是否建设储能提供了清晰的市场信号。

相比国外，我国在新能源配建储能政策上还存在一些不足。一是经济性激励措施较少。目前国内新能源配建储能的政策更多倾向于行政激励措施，对应的经济性激励措施相对偏少。即使采取经济性激励措施也是时间比较短，一般为2—3年，如浙江省给予容量补贴的时间为3年，义乌市根据峰段实际放电量给予储能运营主体0.25元/千瓦时的2年补贴。而国外新能源配储经济性激励政策的特点是持续时间长、力度大，如美国2008年就针对新能源配建储能提出投资税收减免和加速折旧补贴优惠，2022年降低通胀法案进一步将投资税收减免优惠退出日期延后10年，优惠力度也有所提升。德国、英国等欧洲国家也有相应的经济性激励措施。在国内，由于经济性激励措施匮乏，使得各省份现有的新能源配储政策无法真正发挥支持作用，新能源电站面临的储能投资运维成本缺乏有效的回收途径，使得一些新能源配储电站无法高质量运行。二是新能源配建储能的电力市场交易机制不成熟。目前配建储能主要是为了使新能源获得并网资质，配建的储能不允许作为独立主体参与电力市场交易，这严重限制了新能源配储的应用场景。其实对于新能源配建储能而言，除了可以服务于新能源企业自身外，当新能源企业由于受资源条件所限处于无法出力或者停机检修等时段，配建储能就处于闲置状态，而不能以独立储能的身份参与电力市场交易，因而无法获取更多的收益从而减轻新能源企业配建储能的成本压力。三是在新能源配建储能政策中“一刀切”现象比较严重。我国很多省份强制要求新能源一定要配建10%—20%容量的储能，否则不予接入电网，这一强制要求没有考虑到新能源所属区域的特点。本质上新型储能为电力系统提供辅助服务的受益方不仅有新能源企业，也有终端负荷。有些区域电网如华北、华东、广东等对电力需求量相对较大，城市负荷占比也较多，终端电力消费波动程度也就比较高，对电力系统辅助服务需求相比新能源接入就更多，这时强制要求新能源承担配建储能的责任可能就不太合理，而在电力需求相对不足的区域电网，新能源接入对储能辅助服务的需求就相对更多一些，对新能源配建储能要求可能就相对要合理一些。同时在配建储能时也要综合考虑其他手段，如需求侧响应等，以达到收益成本最优状况。

 

新能源配建储能政策改进措施

为了推动新型储能可持续发展，需要对新能源配建储能政策做进一步改进。一是通过经济手段对新能源配建储能进行引导。新能源企业配建储能的主要目的在于减少新能源接入对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影响，减少影响的措施既可以通过新能源配建储能实现，也可以其他企业投资建立独立储能接入电网提供辅助服务的方式来实现，因此通过新能源分摊独立储能提供辅助服务成本的方式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对于新能源企业而言，应该通过经济手段对其是否配建储能进行引导，如果分摊辅助服务成本超过自建，则新能源企业会自主选择配建储能，否则让其分摊辅助服务成本即可。二是鼓励新能源配建储能参与电力市场交易，并积极构建适合储能运行特征的市场交易规则。对于新能源企业配建的储能，除了可以满足自身接入电网调节出力的需求外，还应该允许其按照独立储能的身份自由参与容量市场、现货市场以及辅助服务市场等交易，从而提高新能源配建储能在闲置期的利用率，通过参与市场交易增加新能源配建储能的收益，降低新能源企业配建储能的成本压力。三是允许新能源通过签订储能保险合同等方式满足调节要求。取消新能源企业配建储能的“一刀切”强制做法，在利用经济手段引导新能源配建储能的基础上，除了租赁合同形式外，也应允许新能源与独立储能企业或者其他配建储能的新能源企业签订储能保险合同等其他金融合同，减少新能源企业相关成本的分摊。四是通过财税支持等手段支持新能源配储的发展。对于配建储能的新能源企业在征收企业所得税时可以考虑参考美国联邦所得税减免的方式，按照储能投资成本的百分比对企业所得税进行减免，从而促进新能源企业配建储能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五是积极推动电网调度信息公开透明。在电力市场交易过程中对于电网调度安全校核和阻塞等相关信息积极向市场交易参与方进行公开，让市场交易参与方尤其是新能源企业根据电网阻塞状况合理调整其市场参与方式，自主进行配建储能等相关决策，为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提供相应支撑。

本文刊载于《中国电业与能源》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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